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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统”蓝图、“提”效能、“疏”堵点三大工作目

标，全面对接察隅县“十五五”发展规划及能源、交通、水

利、文旅等专项规划，将所有发展诉求统一落位至国土空间

规划“一张图”，实现发展目标、空间坐标、用地指标的有

机统一；同时坚持底线思维，以“三区三线”划定成果为基

础，稳妥推进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生态保护红线、城镇开

发边界的局部正向优化，筑牢粮食安全与生态安全屏障，增

补历史文化保护线、基本草原、河湖管理范围等其他重要控

制线，精准形成多部门共管的选址“红线”图；并系统梳理

规划实施中的矛盾堵点与发展短板，同步推进规划分区、中

心城区用地布局、城市重要控制线、城乡发展空间的动态维

护，增强要素配置的精准性与前瞻性，保障优质项目不缺地、

落地不卡壳，助推县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一）空间管控边界维护

1.三条控制线维护

（1）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

严格遵循“数量不减少、质量生态有提升、布局更优化”

原则，按照“优进劣出”“以进定出”的要求，积极衔接《耕

地保护与国土绿化空间专项规划》，正向优化耕地和永久基

本农田布局，强化耕地保护。

结合正向优化政策，调入“三区三线”划定时未划入及

近五年新增的优质耕地；调出耕地保护目标中的非耕地、不

适宜耕种耕地及重点建设项目拟占用耕地。维护后，划定耕

地保护目标 8.0637 万亩，调入 0.2934 万亩，调出 0.2407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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亩，净新增 0.0527 万亩。符合耕地保有量正向优化指标要求。 

结合正向优化政策，调入已建成高标准农田；调出永久

基本农田中的误划入用地、非耕地、退耕还林还草耕地及重

点建设项目拟占用的永久基本农田。维护后，划定永久基本

农田 6.2757 万亩，调入 0.0708 万亩，调出 0.0677 万亩，净

新增 0.0031 万亩。符合永久基本农田正向优化指标要求。 

（2）生态保护红线

严格遵循“任务不减少、功能有提升、布局更完善”原

则，结合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冰川生态保护等工作，对生

态保护红线进行局部正向优化，提升生态系统整体功能。

结合正向优化政策，需新增划入 11 条重要冰川及新增

的自然保护地范围，待上级部门下达冰川调查本底及自然保

护地整合优化数据后同步调整，确保生态保护红线任务不减

少、功能有提升。

（3）城镇开发边界

严格遵循“总量不突破、布局更集聚、城镇功能品质有

提升”原则，在城镇开发边界规模总量不变的前提下，对城

镇开发边界进行局部正向优化，促进城镇空间集约集聚发

展，原则上不得产生新的“天窗”和破碎图斑。

结合规划评估及优化政策，将中心城区嘎巴新区已完成

报批报建后剩余地块中面积较小、形状不规整且坡度较大的

部分以及上嘎巴片区东侧权属复杂、征收难度大、村庄建设

拟占用的用地调出，将部分已批用地、廉租小区西南侧、中

学北侧等区域调入。维护后，划定城镇开发边界 240.50 公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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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城区 185.73 公顷、上察隅镇区 30.79 公顷、下察隅镇

区 23.98 公顷），调出 5.75 公顷（增量用地 5.49 公顷、村庄

用地 0.26 公顷），调入 4.98 公顷（“三区三线”成果启用前未

纳入管理数据 0.02 公顷、增量用地 4.96 公顷），净减少城镇

开发边界 0.77 公顷。预留机动指标 0.53 公顷（占规划增量

的 1.55%）。城镇开发边界扩展倍数保持不变（1.30）。符合

城镇开发边界正向优化指标要求。 

2.其他重要控制线维护 

本次动态维护增补文保、林草、水利等其他行业部门的

空间重要控制线，具体如下： 

（1）历史文化保护线 

本次动态维护补充 3 处自治区级文物保护单位的历史文

化保护线范围、规模等文字描述。 

（2）基本草原 

本次动态维护增补基本草原，共计 1816.1683 平方公里。 

（3）河湖管理范围 

本次动态维护增补察隅曲、怒江、阿扎曲、布曲、次龙

弄巴、独龙江、贡日嘎布曲、热路曲-昂曲、素苦曲、伟曲河

湖管理范围，共计 2281.50 千米。 

（二）规划分区维护 

在“规划一级分区类型不增加”的前提下，同步开展规

划分区边界校核与更新，确保城镇开发边界、永久基本农田、

生态保护红线分别与城镇发展区、农田保护区、生态保护区

的范围相衔接，实现“边界管控”与“功能定位”相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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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衔接察隅县“十五五”发展规划、乡村振兴战略及相关

专项规划，对规划分区进行适应性调整与优化，进一步增强

规划的整体性与实施性。

维护后，农田保护区增加 0.02 公顷，城镇发展区减少

0.77 公顷，乡村发展区增加 0.75 公顷，生态保护区和生态控

制区的增减情况与生态保护红线维护方案匹配。

（三）中心城区用地布局维护

在不改变总体规划确定的空间结构和格局前提下，按照

有利于规划实施、提升城市品质的原则，中心城区用地规划

布局动态维护主要结合三种情形开展，即衔接城镇开发边界

进行优化联动调整，对接察隅县“十五五”发展规划保障急

需实施项目的空间需求，以及落实察隅县“十四五”期间已

建成项目的地块落位。

维护后，中心城区布局城镇建设用地 185.55 公顷。其中：

居住用地 32.29 公顷，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 28.54 公顷，

商业服务业用地 37.88 公顷，工矿用地 6.42 公顷，仓储用地

3.30 公顷，交通运输用地 23.89 公顷，公用设施用地 5.15 公

顷，绿地与开敞空间用地 13.44 公顷，特殊用地 32.41 公顷，

留白用地 2.23 公顷。 

（四）城市重要控制线维护

结合绿化建设工作，对城市绿线进行局部正向优化。 

维护后，城市绿线增加 0.03 公顷；城市黄线、城市紫

线、城市蓝线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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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重点建设项目清单维护

结合察隅县“十五五”发展规划、2026 年度计划实施项

目及各部门上报项目对重点建设项目清单进行维护。

维护后，增补项目 287 项、变更项目 83 项。对于增补、

更新项目，按照“精准落位、示意上图、清单列入”三种方

式进行保障。其中：对于提供用地红线项目，精准上图保障

用地；对于提供经纬度、线路走向等项目，示意上图保障落

位；对于提供清单，但未提供用地红线、经纬度、线路走向

等项目，清单列入保障项目。

（六）城乡发展空间维护

结合全县城乡发展实际，本次动态维护工作一方面对镇

村体系、乡镇主体功能区进行补充与细化，另一方面重点优

化城镇、乡集镇等关键发展节点的空间布局，全面增补、落

实各村的村庄建设边界与居民点类型，以统筹协调全域空间

资源配置，推动城乡融合协调发展。

附图

1.永久基本农田维护后图

2.城镇开发边界维护后图

3.中心城区用地规划布局图（维护后）

4.中心城区控制线规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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